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第 1 屆選任運動員委員會 選舉辦法 

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 年 9 月 7 日第 1 次選務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運動員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組織簡則第八條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委員人數為 5 人，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理事

會議通過。由符合資格之運動員同儕經選舉產生。 

第三條 參選人資格： 

一、 曾經代表我國參加最近 3 屆帕運及最近 2 屆亞帕運

至少 1 屆之運動員，年齡滿 18 歲(含)以上之本國籍

運動員。 

二、 未曾違反與世界運動禁藥管制規範(WADA Code)相

關之情事而受制裁，並取得至少 2 張有效連署書

者，方具備參選資格。 

三、 符合資格之參選人名單請參閱公告於中華帕拉林匹

克總會官網「2012 倫敦帕運、2014 仁川亞帕運、

2016 里約帕運、2018 雅加達亞帕運及 2020 東京帕

運」之運動員參賽名單。 

第四條 取得候選人資格、程序： 

一、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於投票日 30 天前於本會官網

(https://www.ctsod.org.tw/)公告選舉期程(如附件 1)及

參選人登記表(如附件 2)。 

二、 參選人填妥候選人登記表並於投票日 15 天前將登記

表及有效個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護照)影本以電

子郵件寄至 ctpc1984@gmail.com，於收到中華帕拉

林匹克總會電子郵件回覆後，始完成參選登記。 

三、 參選人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務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成為本委員會委員候選人。 

四、 本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號次以姓、名筆劃順序決定，

於投票日 5 天前於本會官網

(https://www.ctsod.org.tw/)公告。 

https://www.ctsod.org.tw/
mailto:ctpc1984@gmail.com
https://www.ctsod.org.tw/


 

第五條 選舉(投票)人資格： 

一、 曾代表我國參加最近 3 屆帕拉林匹克運動會至少 1 屆

之運動員，年齡滿 18 歲(含)以上之本國籍運動員。 

二、 未曾違反與世界運動禁藥管制規範(WADA Code)相

關之情事而受制裁者。 

三、 符合選舉(投票)人資格之名單請參閱公告於中華帕拉

林匹克總會官網「2012 倫敦帕運、2016 里約帕運及

2020 東京帕運」之運動員參賽名單。 

第六條 選舉(投票)人投票規定： 

一、 以本總會核發之選舉票為有效票(須加蓋本總會鋼印

及選務委員會戳章)。 

二、 通訊投票： 

(一) 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二) 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寄送紙本選舉票，選舉

(投票)人將選舉票圈選完畢後，於投票截止日

前，以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提供之回郵信封將紙

本選舉票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託書,如附件 3)或

於此時間內合法寄達(截止日 17 時前)至中華帕

拉林匹克總會，逾時不予受理。寄送資訊如下： 

1. 寄送地址：104703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 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務小組收) 

2. 聯 絡 人：黃鈺惠 行政主任 

3. 聯絡電話：(02)8771-1450 

(三) 選舉票經寄(送)達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後，應即

投入票匭，於開票時當場拆封。如未於投票截止

日下午 17 時前寄(送)達者視為廢票。 

(四) 選舉(投票)人以通訊投票票選，依得票數高低排

序及參酌單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之原則，

確認當選結果。 

第七條 候選人當選規定： 

一、 本選舉以得票數多寡為序，票數多者為當選。 



 

二、 當選名額中應有保障 2 位曾參加過去 3 屆帕運會之

運動員，其當選委員總數不變。 

三、 當選名額中應有保障 1 位曾參加過去 2 屆亞帕運之

運動員，其當選委員總數不變。 

四、 單一運動種類當選委員以 2 人為限。 

五、 得票相同者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務委員會抽籤

決定當選委員。 

六、 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八條 一、 推薦參選人連署書(如附件 4)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選務委員會核發予選舉(投票)人(須加蓋本總會鋼印

及選務委員會戳章，並加註連署書編號)，再請選舉

(投票)人簽名連署。 

二、 參選人須取得至少 2 張不同選舉(投票)人之有效連署

書。 

三、 每位選舉(投票)人至多以簽署 1 張連署書為限，如同

一選舉(投票)人簽署超過 1 張連署書，則該選舉(投

票)人之連署書皆屬無效。 

四、 本會將通知提交無效連署書之參選人，於通知日起

至登記截止日內補送連署書，逾期未補件者，視同

放棄參選登記。 

第九條 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民體育法、人民團體法、特定體育團

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本總會

章程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1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第 1 屆運動員委員會 選舉期程表 

序

號 
工作內容 辦理日期 備註 

1 
召開第一次選務委員會訂定「運

動員委員會選舉辦法」 
111/9/7(三)  

2 
公告當屆「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

施辦法」 
111/9/8-9/21  

3 
公告當屆運動員委員會「選舉期

程」及「參選人登記表」 
111/9/8-9/20  

4 受理運動員委員參選登記 111/9/26-10/5  

5 
召開第二次選務委員會審查運

動員委員參選人資格 
111/10/11(二)  

6 
公告運動員委員候選人名冊 

（自公告日起受理通訊投票） 
111/10/14(五)前  

7 運動員委員通訊投票截止日 111/10/20(四)  

8 運動員委員通訊投票開票日 111/10/21(五) 
由選務委員會主

持開票 

9 公告運動員委員通訊投票結果 111/10/27(四)前  

10 

運動員委員會召集人及另一性

別最高票者出席參加第一次理

事會 

111/10/29(六)  



 

附件 2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運動員委員會 

委員參選登記表 

參選人 

資料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照片浮貼處 

*請提供近5年內證件照為佳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或 

居留證統一編號 
 性別 

☐男 ☐女 

☐其他：       

通訊地址 
市縣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室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H)      (手機) 

電子信箱： 

參選人 

參加帕運會/亞帕運 

屆別及運動種類 

(請勾選) 

☐2012 年倫敦帕運 

運動種類          (例：田徑、游泳…) 

☐2014 年仁川亞帕運 

運動種類          (例：田徑、游泳…) 

☐2016 年里約帕運會 

運動種類          (例：田徑、游泳…) 

☐2018 年雅加達亞帕運 

運動種類          (例：田徑、游泳…) 

☐2020 年東京帕運會 

運動種類          (例：田徑、游泳…) 

備註 

 

參選人簽名：              登記日期： 111 年  月  日



附件 3 

委託書 

  茲委託       君代表本人

繳交「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第1屆運動員

委員參選登記表」。 

 

此致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1 1 1  年   月   日 

 



附件 4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運動員委員會 

推薦參選人連署書 

推薦參選人 

(請以正楷填寫) 
 

參選人資格 

(請勾選) 

☐2012 年倫敦帕運會，參加運動種類：          

☐2014 年仁川亞帕運，參加運動種類：          

☐2016 年里約帕運會，參加運動種類：          

☐2018 年雅加達亞帕運，參加運動種類：         

☐2020 年東京帕運會，參加運動種類：          

備註 

一、 本連署書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務委員會核發予選舉(投

票)人(須加蓋本總會鋼印及選務委員會戳章，並加註連署書

編號)，再請選舉(投票)人簽名連署。 

二、 每位參選人須取得至少 2 張不同選舉人之有效連署書。 

三、 每位選舉(投票)人以簽署至多 1 張連署書為限，如同一選舉

人(投票)簽署超過 1 張連署書，則該選舉(投票)人之連署書

皆屬無效。 

四、 本總會將通知提交無效連署書之參選人，於通知日起至登

記截止日內補送連署書，逾期未補件者視同放棄參選登記。 

五、 參選人姓名倘經塗改，請選舉(投票)人於塗改處加蓋印章或

簽名。 

六、 聯絡地址：104703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 樓 

聯 絡 人：行政組 黃鈺惠 主任 

聯絡電話：(02)8771-1450；傳真：(02)2778-2409 

七、 經本總會選務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候選名單，預訂於 11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前公布於本總會官網。 

連署人簽名：        運動種類：      (例：田徑、游泳…) 

連署人資格：☐ 2012 倫敦帕運 ☐2016 里約帕運 ☐2020 東京帕運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以上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填寫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